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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信息公示表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名称
	青岛雀巢有限公司
	报告编号
	XJYZXP2022-005

	项目名称/类别
	现状评价
	报告日期
	2022.11.18

	企业注册地址
	莱西市威海西路

	检测地址
	莱西市威海西路

	项目负责人
	陈晓伟
	联系方式
	18854886271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谷物粉尘、其他粉尘、氢氧化钠、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甲醇、盐酸、硫化氢、氨、碳酸钠、乙腈、硫酸、乙醚、噪声、高温、工频电场共17项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有毒物质检测结果显示：本项目所有岗位的化学有害因素短时间接触浓度和8小时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未超过《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2.1-2019）规定的限值要求。

本项目北倒料台产线主管、1#~3#蒸发器巡检工、北倒料工、北倒料台产线前处理机修工、南倒料工、UHT产线杀菌工、USCM灌装工、USCM杀菌工、USCM标签机工、蒸发喷雾巡检工、CM机修工接触噪声40小时等效声级测量结果超过了《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GBZ2.2-2007）规定的限值要求，其余岗位接触噪声8小时等效声级测量结果或接触噪声40小时等效声级测量结果未超过限值要求

本项目工作场所高温、工频电场测量结果显示，项目存在的高温、工频电场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规定的相关限值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分项结论

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分项结论

项目

判断

存在问题简要说明

1.总体布局

符合

无

2.设备布局

符合

无

3.建筑卫生学

符合

无

4.职业病危害因素

符合

无

5.职业病防护设施

符合

无

6.应急救援设施

不符合

急救药箱缺少处置酸、碱灼伤的药品，缺少夏季防暑降温的药品

7.职业健康监护

不符合

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查体项目不全

8.个人防护用品

符合

无

9.辅助用室

符合

无

10.职业卫生管理组织机构

符合

无

11.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不符合

工作场所警示标识及中文标识设置不完善

12.职业病危害告知

符合

无

13.职业卫生培训

符合

无

14.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符合

无

15.职业病危害防治经费

符合

无

由上可知，企业现场及管理多项内容不符合国家相应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的要求。针对现场问题，主要建议及措施见上表。

公司应按本报告提出的建议，逐项逐条整改，并完善职业卫生管理措施和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才能达到国家职业卫生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技术标准的要求，保障公司员工的职业健康。

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

企业生产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

化学毒物：谷物粉尘、其他粉尘、氢氧化钠、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甲醇、盐酸、硫化氢、氨、碳酸钠、乙腈、硫酸、乙醚、硝酸、尿素、甲烷

物理因素：噪声、工频电场、高温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2019年修订）规定，企业属于食品制作业中的乳制品制造和其他食品制造，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国卫办职健发〔2021〕5号）规定分析，乳制品制造和其他食品制造属于职业病危害一般的建设项目。

本次评价中发现问题及整改建议

序号

问题及隐患

整改措施及建议

1

急救药箱缺少处置酸、碱灼伤的药品，缺少夏季防暑降温的药品

本项目CIP站设备清洗消毒使用氢氧化钠和硝酸，应在就近的急救药箱中补充用于处理碱灼伤的硼酸和处理酸灼伤的小苏打；

化验室所用试剂有硫酸、盐酸、硝酸，应在急救药箱中补充处理酸灼伤的小苏打；

本项目生产车间内存在高温热源，生产车间内急救药箱内应补充处理中暑的藿香正气水
2

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查体项目不全
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49号）、《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的要求进行定期职业健康检查，完善职业健康检查人数和项目
3

工作场所警示标识及中文标识设置不完善

按照《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4]111号）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2003）的要求设置警示标识及中文标识，详见13.4


	技术审查评审意见
	


 1 / 2

